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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 2次花蓮縣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 時    間：114年 12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 地    點：本府大簡報室    

◆ 主    席：陳副召集人加富 

◆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方怡文 

◆ 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三、 會議決議事項追蹤辦理情形 

案號 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填報 

單位 

管考

建議 

第 1案 

(113年第 2次

委員會) 

為鼓勵居家托育人員

及 送 托家 長 資訊 對

等，建議業務單位考量

本項計畫中補助之記

憶卡應設定最低儲存

影像之容量 (儲存天

數)，倘因記憶卡容量

提升致補助額度須提

升，請業務單位盡速研

議及修訂，避免儲存天

數過短。 

一、 目前已初步規劃洽請廠商

提供符合本計畫規定（含至

少三十日影像保存需求）之

監視錄影設備估價資料，作

為補助額度研議之重要參

考；另亦以電話方式訪談部

分已裝設監視錄影設備之

居家托育人員，渠等多數反

映，如補助金額介於新臺幣 

12,000 元 至  18,000 元

間，較能有效提高托育人員

裝設意願。 

二、 後續將綜整廠商估價結果

及實務回饋意見，研議合理

之記憶容量需達 30 日規範

及補助金額調整方案後修

訂計畫內容，以兼顧托育安

全、資訊對等及補助政策推

動之可行性。 

社會處 
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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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決議重點 辦理情形 
填報 

單位 

管考

建議 

第 2案 

(114年第 1次

委員會) 

與教育處盤點幼幼班

資訊，包括各鄉鎮設置

點、核定名額等，對應

縣內托育機構概況盤

點需求數；了解幼兒是

否轉居托、有無適應問

題等，以利規劃相關配

套措施。 

一、 衛生福利部 114年 8月 26日

衛授家字第 1140960956 號

函及 114年 11月 6日衛授家

字第 1140116126 號函檢送

附設幼兒園 2歲專班清冊。 

二、 經簽會教育處有無閒置空間

可供本府設置托育機構，教

育處表示暫無合適空間可提

供。 

三、 本處擬俟衛生福利部公告

「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 113 至 114 年度執行社

會福利績效實地考核實施計

畫與指標」後辦理跨局處協

調會議，與相關局處協調，

提升托育機構佈建率。(附件

1) 

社會處 
持續 

列管 

第 3案 

(114年第 1次

委員會) 

請業務單位及機構彙

整關於修訂本縣委託

經營管理公共化托育

機構收退費標準之家

長意見，提報本年度第

2 次委員會；經委員會

通過後公告自 115 年 1

月 1日正式實施。 

經本府 114年 8月 5日府社婦字第

1140153089 號函請各托嬰中心依

據前次會議決議配合公告予托育

家長，家長及本縣 4間公共托嬰中

心均無表示意見，擬依前次會議決

議版本公告實施(附件 2)。 

社會處 
解除 

列管 

四、 工作報告 

(一) 社會處 

1. 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班訓後登記率偏低： 

胡委員美智：上次會議中討論將對上課學員進行參訓原因調查，

了解有心投入托育服務、提升自我專業技能等原因所佔比率，未

於會議呈現。 

社會處回應：有關托育人員就業意願調查，已委由外部單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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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預計在 115年 2月完成，結果將做為未來課程規劃著重補助

誘因、調整課程或篩選學員之參考依據。 

主席裁示： 

(1)學員訓後未上線服務原因應通盤了解，使本縣首創的托育獎勵 

   金制度美意更擴展。 

(2)請業管單位研議第一次上線托育人員比照長照服務（如：身障 

   加托）補助設施設備的可行性，例如補助托育人員監視器裝置  

   或鼓勵托育人員每加托 1名未滿 2歲幼兒補助教材、繪本、教   

   具等，增加學員訓後投入托育服務的誘因。 

2. 托育人員技術士輔導考照加強班辦理情形： 

胡委員美智：會議手冊僅見南區辦理成效，是否僅補助南區？另

術科通過率不高原因。 

社會處回應：考照班與訓練班均由學校、單位提出申請，審核後

補助。今年度未通過考試人數偏高，主要受天氣（颱風）、交通影

響，致學員無法順利應試（高雄考場）；考試當天並有考場學科資

訊器故障無法測驗情形，部份學員已擇期補考。 

3. 如何提升私立托嬰中心加入準公共化服務行列： 

胡委員美智：縣內托嬰中心目前僅 2家加入準公共化服務，縣府

有無積極推動作為。 

社會處回應：本縣私立托嬰中心目前葛稑克停業中、普慧於 111

年退準公後，依規定須經 115年評鑑乙等以上始符合申請資格、

悠芽立案收托後尚未接受評鑑、波諾洱因為提供較多服務、收費

較高，暫無意願加入、大愛已在評估中。 

4. 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規劃方向： 

胡委員美智：目前中央有多項托育新法規正在研議中，本縣是否

有提升托育人員對法令規定了解的課程安排。 

社會處回應：縣府每年編列預算辧理托育人員教育訓練課程，保

母在職訓練則委由居托中心辦理。每年均辧理 CRC課程等，後續

將評估加入違法事件討論課程，以提升托育人員法規在實務面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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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1. 擴大宣導招募托育人員 

胡委員美智：居托中心鼓勵幼保科學生與媽媽聯合收托用意良

好，也應加強宣導學生了解有證照但沒登記可否收托幼兒。 

主席裁示： 

(1)居托中心托育宣導影片，應加強播放頻率，既能吸引有意願投 

   入托育行列的潛在學員，亦可減少違法收托（地下保姆）情形 

   發生。 

(2)托育人員分佈圖除分齡外，下次會議請加入鄉鎮單位並對應停 

   托原因分析。 

(3)為降低居家托育爭議事件，應強化訪視員危機敏感度，針對居 

   托人員的同居人應加強查調，遇有陌生人在場也須多了解。 

          2.居家托育人員收入及福利概況分析： 

張委員美娟：簡報中計算方式無法完全與實際相結合，應重新思              

考如何真實呈現，以吸引有意願投入托育現場的學員。 

主席裁示： 

請居托中心依收托幼童人數計算托育人員收入，非以平均收托數計

算，佐以本縣獎勵措施，以真實呈現托育人員實際收入。 

五、 提案討論： 

案由一：托育人員副食品收費規定調整。(提案單位：王委員星文) 

決  議：本案基於中央法規、托育價格穩定及不增加家長負擔，維持本

年度第 1次托育服務委員會決議之本縣「公共化及準公共化托

育服務價格上限一覽表」，並自 115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 

 

案由二：居家在宅托育人員公費疫苗施打資格(提案單位：林委員有容) 

決  議：本案依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既有疫苗接種政策及相關規定配

合辧理。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散會(12：10)。 


